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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宜蘭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低碳示範社區計畫 

 

一、 計畫緣起： 

    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這些名詞已成為人們對環境感知的普遍歸因，雖然有許多
要素不斷影響著氣候，惟近百年科學家已經確定，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大量溫室氣體，
是為氣候變遷主要作用力，究竟氣候變遷與溫室效應對社區的環境、產業與生活帶來
什麼樣的衝擊?面對這些衝擊，社區的挑戰是什麼？有那些可行之減緩與調適作為？
為永續之社區生活環境，體察自身資源、條件及需求，進而聚焦問題與挑戰，提前防
禦(減緩)與擬定後續調適策略，提出方案作為。 

    宜蘭縣政府（以下稱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稱本局）自 102年起推動低碳示範
社區，至今已邁入第 6 年，今(107)年度起將延續過往落實低碳行動之經驗，去蕪存菁，
除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低碳減碳行動，亦加入調適作為，分析社區適應能力及如何
降低災害風險，針對不同生活、產業型態之社區，輔導因地制宜之行動，期望凝聚社
區共識，以參與式方法與環境共存，逐步打造低碳且具韌性之永續社區環境。 

 

二、 補助對象： 

位於宜蘭縣轄內依法設立且致力推動低碳發展工作及具有低碳行動項目執行力之社
區組織、管理委員會、非營利組織、社福機構等民間團體及村、里辦公處。 

 

三、 補助類別及內容： 

為輔導社區落實擴大居民參與及透過公民審議之機制，推動社區之公共事務與發
展，因此有意申請第二階段補助之社區，均須參加第一階段社區碳足跡盤查後，才能
申請進階行動方案補助計畫；若近 3 年於本府其他單位補助計畫已進行過社區盤查，
或已訂定社區整體願景目標(如：新故鄉社造 3.0 第一階段社區行動方案補助、農村再
生計畫等)，可提出相關佐證資料，經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二階段社區行動方案補助計畫，不限於與第一階段社區碳足跡調查同年度提出
申請，社區可於形成共識後並計畫成熟時再提出申請；基礎培力課程則無申請門檻限
制。 

(一) 基礎-培力課程(每案上限 3萬元)： 

1. 依照社區不同議題的需求，申請開設培力課程，課程安排可包含氣候變遷、
低碳永續、能源轉型觀念及實作體驗，利用講授和引導實作的方式，從觀念、
方法與實務的案例分享及操作，讓參與者對於社區永續發展面向有更多不同
的發想與創意，將理念推廣至民眾、深耕社區家戶，落實於日常生活。 

2. 以起步型社區為優先申請；場次數及時數依各社區需求而定，惟每場參與人
數應至少 20人。 

(二) 第一階段-社區碳足跡盤查(每案上限 5萬元)： 

1. 提案社區必須以社區公共使用空間為起點，透過社區踏查、節能綠活圖/綠色
資源地圖繪製、廢棄物及能源設備調查等，進行社區碳排放的盤點；並經由
社區公民會議擴大居民參與的機制，讓民眾討論社區低碳議題與未來發展願
景，最終完成社區低碳行動發展計畫。 

(1). 社區踏查 1：從節能的角度，檢討社區公共空間每項能源使用之必要性
與效率性；從再生能源的角度，評估社區太陽能、小水力等再生能源設
置及應用，取代傳統能源使用或作為調適方案之可行性，社區民眾共同
完成節能綠活圖繪製。 

(2). 社區踏查 2：從資源循環再利用之角度，調查整個社區資源使用之流向(如
從哪裡取得何種資源、使用量；從哪裡產生何種廢棄物、總量？)，評估
社區內重要產業活動及所依賴之資源種類及總量，思考資源耗用之減量、
再利用及再循環之相關策略，社區民眾共同完成綠色資源地圖繪製。 

(3). 社區公民會議辦理至少 1場次。 

(4). 完成社區踏查 1、2議題盤點、分析及後續低碳行動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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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符合社區自身之資源條件與發展需求之計畫，如社區小旅行、行動工作
坊、社區公民會議等等。 

(三) 第二階段-單一社區行動方案(每案上限 30 萬元)： 

1. 依據社區碳足跡調查後之低碳行動落實。 

(1). 綠能節電：補助再生能源應用、增加能源效率或減少耗能等，具有實質
減碳效益之行動方案。包含現有設備能源效率提升，善加運用被動式能
源，如建築外部隔熱、通風改善、自然採光等作法，配合導入智慧管理
系統，降低能源使用；再生能源設置及實際應用，需兼具示範性及教育
性等項目。 

(2). 資源循環：補助建構減廢、資源循環再利用之機制及落實行動措施，具
有實質減碳效益之行動方案。包含建立社區型農廢棄物/廚餘堆肥場、厭
氧發酵設施之設置及堆肥產品之公共性應用、推廣；建置社區型交換、
二手、綠色市集或平台；中水、廢(污)水、放流水循環利用；舊建築保
存再利用、廢棄資源分類再利用等項目。 

(3). 其他符合社區資源條件與永續發展需求之低碳行動落實方案。 

2. 於計畫執行期間辦理社區公民會議至少 2場次。 

3. 建立社區志工參與及維護管理之機制。 

4. 完成社區低碳永續發展願景、減緩或調適對策方案及年度執行計畫。 

(四) 第二階段-跨社區組合式行動方案(每案上限 50萬元)： 

1. 由 1 核心社區結合周邊社區提出申請，核心社區須聯合周邊社區訂定出區域
願景目標，組合行動項目綜合性計畫，至少含 2社區範圍以上。 

2. 應結合地方產業組成策略聯盟，需編列 5%之配合款。 

表 1：補助項目及經費上限 

類型 補助項目 內容 
經費

上限 
審查方式 

基礎- 

能力

建構 

培力課程 低碳永續相關課程 3萬 書面審查 

第一階段 

社區碳足

跡盤查 

社區踏查、節能綠活圖/

綠色資源地圖繪製、廢棄

物及能源設備調查、社區

公民會議 

5萬 簡報審查 

進階- 

實質

減碳 

第二階段 

行動方案 

單一社區低碳行動方案 30萬 簡報及現勘審查(競爭提案) 

跨社區組合式行動方案 50萬 簡報及現勘審查(競爭提案) 

 

四、 補助原則： 

(一) 每一社區同年度原則以 1案為限，經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二) 計畫內容須符合實用性、示範性、公共性等原則，有意願提案之團體原則須參加
本局 107年辦理之「低碳社區工作坊暨說明會」。 

(三) 基礎培力課程建議以起步型社區組織/民間團體優先申請；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行
動方案，建議以本縣已參加過社區日曆、社區營造員、農村再生及社區規劃師等
基礎培力之社區組織/民間團體優先申請。 

(四) 提案計畫之執行期程，以單一年度執行完畢為原則；跨年度計畫經本局審定階段
性進度及完成期限者，採分年編列預算補助，並得以滾動式檢討管理。 

(五) 行動方案計畫涉及空間施作者，營造地點需為公共領域或開放空間，應檢附相關
建物或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如屬私人所有，需檢附所有權證明及授權使用同意書
(或契約)；如屬公部門所有，需檢附該機關(構)之同意函。以上文件之有效使用其
間，由提案日起至少應為三年，內容應含地段、地號及同意供社區公眾使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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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私人土地切結書併同計畫送審。 

(六) 舉辦相關課程活動或執行計畫時，所需餐點、茶水不得使用一次性餐具、用品，
並應加強居民低碳生活概念，鼓勵社區居民自行攜帶環保杯、餐具等。 

(七) 申請案應切實依照計畫執行，結算之總經費若低於提出申請核定之總經費(含自籌
款)，本局將依比例核減補助款。 

(八) 依據審計部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建議事項，為確認民間團體會務運作是否正常，
申請單位於申請文件須檢具「人民團體會務運作狀況自我檢核表」，並將檢核結
果納入申請審查標準。 

 

五、 申請期程： 

(一) 基礎培力課程：公告日起至 107年 10月 10日止，期間皆可受理申請。 

(二) 第一階段社區盤查及第二階段社區行動：公告日起每雙月份 10日前皆可受理申
請(4月 10日、6 月 10日、8月 10日)，考量執行期程原則至 8月 10日止，本局
俟收件狀況於每雙月 30日前辦理審查會議進行審查(4月 30日、6月 30日、8月
30日)。  

至計畫補助經費用罄止，該年度不再受理申請補助案。 

六、 執行期程：自核定補助起至 107年 11月 30日止。 

 

七、 審查作業： 

(一) 申請單位應於規定期限內檢具申請文件相關資料乙式 2 份（採 A4 直式橫書，雙
面印刷，左側裝訂）及電子光碟資料一份，以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方式向本局提
出申請，郵寄封面請註明申請「107 年度宜蘭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低碳示範社區
計畫」，審查基準如下： 

1. 社區組織之健全程度、會務運作狀況及推展能力。 

2. 申請內容之實用性、示範性、公共性及創造性。 

3. 經費規劃之妥適性及合理性(含經費自籌之情形)。 

4. 社區居民主動程度及參與情形。 

5. 減碳效益(限行動方案須估算)。 

(二) 審查方式： 

1. 基礎培力課程：由本局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通過後即可實施。文件資料缺漏
不齊者，經通知限期補正，並以一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有不齊者，
喪失申請資格。 

2. 第一階段社區盤查/第二階段行動方案： 

(1). 初審：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格審查，文件資料缺漏不齊者，經通知限期補
正，並以一次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有不齊者，喪失申請資格。 

(2). 複審：本局依初審結果召集專家、學者或相關單位代表 3-5 人辦理複審
會議，申請單位應依通知到場簡報，必要時評審委員得赴現地訪查。 

(三) 複審審查結果： 

1. 由審查委員共同決議是否通過，通審查通過後，簽陳本局首長或授權人員核
定，並函知各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2. 補助經費可由複審委員依計畫內容(計畫創意、社區民眾參與等因素)及往年補
助案之查核狀況，加減最高 10%。 

3. 修正及複核：本局同意補助計畫之申請單位應於計畫核定後 10 日內，依本局
審定意見、核定補助經費總額及同意補助項目，修正計畫內容連同相關資料 1
式 2份及電子檔案 1份，送請本局核備，若無需修正者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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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核撥及核銷事項： 

(一) 基礎培力課程/第一階段行動方案-補助款原則 1次撥付：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成 15日內（至遲於 107年 12月 15日前），檢送成果報
告書乙式 2 份、電子檔案乙份及全案原始憑證正本(裝訂成冊)、支出明細表，經
審核無誤後函知受補助單位提送領據，憑領據撥付補助款。 

(二) 第二階段行動方案-補助款原則分 2期撥付： 

1. 第 1 期：由受補助單位依評審委員意見，函送修正後之計畫書乙式 2 份、電
子檔乙份及第 1期款領據，經審查無誤後憑撥 50%。 

2. 第 2期：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成 15 日內（至遲於 107年 12 月 15日前），
檢送成果報告書乙式 2份、電子檔案乙份、全案原始憑證正本(裝訂成冊)、及
支出明細表等，經審核無誤後函知受補助單位提送第 2 期款領據，憑領據撥
付尾款。 

(三) 提報計畫時請載明計畫期程，未符合進度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撤銷
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 

 

九、 督導及考核： 

(一) 受補助之團體，應依核定計畫執行，本局得派員或聘請委員會同相關單位辦理督
導及查核。 

(二) 經查若有設置、使用情形與原核定內容不符、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
等情事，本局得不予補助或追回已撥付之補助金額，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單位停
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 對補助訓練或活動案件之考核採書面審查或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各受補助之單
位應予配合，未配合者本局得減少或收回補助款。 

 

十、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配合本局年度低碳示範社區相關成果活動及文宣活動宣傳，辦理
時間由本局另行統籌規劃。 

(二) 本計畫應以社區居民為主體進行提案，必要時得請鄉鎮市區公所、外部社團組織
或專業團體協助。 

(三) 經本計畫複審審查通過之低碳行動方案，可適用於「107 年宜蘭縣推動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計畫」等低碳、節能相關計畫下輔導
實施。 

(四) 申請編列經費及計畫未規定者皆依「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民間團體補(捐)助
預算執行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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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基礎培力課程補助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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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第一階段社區盤查及第二階段行動方案補助作業流程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是 

否 

修正後

通過 

不通過 

是 

否 

是 

否 

第一階段社區盤查及第二

階段行動方案申請期程 

 107年雙月份 10日前申請 

收件與初審 

資格符合且資料完整 

通知社區限

期內補齊 
退件 

 社區依照計畫執

行，執行期間至 107

年 11月 30日止。 

 申請第二階段行動

方案之社區，得申請

第 1期款。 

 

計畫完成後 15日內檢送 

成果報告及核銷資料 

社區於限

期內補齊 

複審：召開審查會 

原則上為雙月份最後一週 

通知社區限

期內修正 

視為社區

撤回申請 

社區於限

期內修改 

補助經費用罄 

本局得停止受理申請 

複審結果通知 

原則上審查會議後 14日內通知 

社區提出修正計

畫經本局核定 

不予補助 

不予補助 


